
臺灣省南投縣信義鄉第19屆鄉長、第22屆鄉民代表暨第22屆(第1屆卡里布安村)村長選舉選舉公報
南投縣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灣省南投縣信義鄉第19屆鄉長、第22屆鄉民代表暨第22屆(第1屆卡里布安村)村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111年

11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報

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壹 、 鄉 長 選 舉 候 選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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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鄉國小家長會會長

信義國中家長會會長

新鄉教會弟兄會會長

信義鄉農會推廣部農事指

導員

信義鄉農會企劃部主任

後備軍人信義輔導中心主

任

信義鄉第18屆鄉長

環球科技大學

(專科畢業)

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憲法修正案之複決投開票所設置地點一覽表
投開票所編號 投開票所名稱 投開票所地址 所屬村里 所屬鄰別

南投縣信義鄉第 0448 投開票所

南投縣信義鄉第 0449 投開票所

南投縣信義鄉第 0450 投開票所

南投縣信義鄉第 0451 投開票所

南投縣信義鄉第 0452 投開票所

南投縣信義鄉第 0453 投開票所

南投縣信義鄉第 0454 投開票所

南投縣信義鄉第 0455 投開票所

南投縣信義鄉第 0456 投開票所

南投縣信義鄉第 0457 投開票所

南投縣信義鄉第 0458 投開票所

南投縣信義鄉第 0459 投開票所

南投縣信義鄉第 0460 投開票所

南投縣信義鄉第 0461 投開票所

南投縣信義鄉第 0462 投開票所

南投縣信義鄉第 0463 投開票所

南投縣信義鄉第 0464 投開票所

南投縣信義鄉第 0465 投開票所

南投縣信義鄉第 0466 投開票所

南投縣信義鄉第 0467 投開票所

南投縣信義鄉第 0468 投開票所

南投縣信義鄉第 0469 投開票所

明德社區活動中心

信義國小

忠信社區活動中心

愛國社區活動中心

自強社區活動中心

豐斗避難所

豐丘社區活動中心

新鄉社區活動中心

羅娜天主堂

信義鄉原住民族文物館

久美社區活動中心

望鄉社區活動中心

同富國小

桐林社區活動中心

神木社區活動中心

神木國小

東埔多功能活動中心

人和國小

波石社區活動中心

地利村辦公處

雙龍社區活動中心

潭南社區活動中心

南投縣信義鄉明德村 2 鄰新開巷 60 － 1 號

南投縣信義鄉明德村玉山路 24 號

南投縣信義鄉明德村 12 鄰中平巷 38 號

南投縣信義鄉愛國村 3 鄰愛國巷 114 － 1 號

南投縣信義鄉自強村 5 鄰綠美巷 25 － 3 號

南投縣信義鄉自強村 11 鄰陽和巷 100 號

南投縣信義鄉豐丘村 1 鄰高平巷 7 － 1 號

南投縣信義鄉新鄉村 5 鄰新鄉路 71 號

南投縣信義鄉羅娜村 5 鄰信筆巷 142 － 3 號

南投縣信義鄉羅娜村 5 鄰信筆巷 139 號

南投縣信義鄉望美村 5 鄰美信巷 55 － 1 號

南投縣信義鄉望美村 1 鄰望和巷 10 號

南投縣信義鄉同富村 1 鄰同和巷 4 號

南投縣信義鄉同富村 10 鄰太平巷 79 － 3 號

南投縣信義鄉神木村 6 鄰神木巷 7 號

南投縣信義鄉神木村 10 鄰神木巷 61 號

南投縣信義鄉東埔村 1 鄰開高巷 58 號

南投縣信義鄉人和村 1 鄰民生巷 3 號

南投縣信義鄉人和村 7 鄰波石巷 125 號

南投縣信義鄉地利村 1 鄰開信巷 1 － 2 號

南投縣信義鄉雙龍村 2 鄰光復巷 32 號

南投縣信義鄉潭南村 2 鄰和平巷 36 － 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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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投票有關規定，包括下列內容：
(一)投票時間：民國111年11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

(二)選舉人資格：

1.中華民國國民年滿20歲，即民國91年11月26日以前(包括當日)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111年7月26日以前(包括當日)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

111年11 月25日繼續居住者，有縣長、縣議員、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村（里）長選舉投票權。【上開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

舉公告發布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2.原住民選出之縣議員，其選舉人須符合前款規定，並分別具有「平地原住民」或「山地原住民」身分者為限。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1.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2.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3.選舉人照顧之6歲以下兒童得隨同選舉人進入投票所，但不得有妨礙或擾亂投票之行為。

4.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

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投票進行期間，穿戴或標示政黨、政治團體、候選人之旗幟、徽章、物品或服飾，不服制止。

(4)干擾開票或妨礙他人參觀開票，不服制止。

(5)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5.其他：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9條第1項   候選人名單公告後，經發現候選人在公告前或投票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投票前由選舉委員會撤銷其候選人登記；當選後依第121條規定提起當選無效之

訴：一、候選人資格不合第24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二、有第26條或第27條第1項、第3項之情事。三、依第92條第1項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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